
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化肥原料路线优化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6 年 6 月 9 日，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河南省中原大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化肥原料路线优化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

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中原大化集团分为天然气装置区和煤化工装置区，天然气化工装置区位于胜利

西路与华安中路交叉口西南角，煤化工装置区位于天然气装置区西南直线距离 1.7km

处的石化西路与濮水路交叉口西南角。本次建设的化肥原料路线优化项目是在煤化

工装置区和天然气装置区之间进行优化改造，打通煤气化原料气与合成氨尿素装置

间的连通关系，实现不同产品间的自主切换。本项目的实施，是在天然气供应不足

或价格较高时煤化工装置区气头可为天然气装置区氨合成提供原料气的一种备用方

案。本项目主要建设或改造内容主要位于煤化工装置区内部。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化肥原料路线优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批版）由河南省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编制完成，濮阳市生

态环境局于 2024 年 10 月 15 以濮环审〔2024〕15 号对该项目进行了批复。项目于 2025

年 1 月开始建设、10 月基本建设完成，2025 年 12 月 5 日开始运行调试。煤化工装置

区于 2025 年 10 月 31 日重新申领了排污许可证，原煤化工装置区与乙二醇项目为单独

的排污许可证，2026 年 5 月 6 日两证合并再次进行重新申领；天然气装置区涉及建设



内容较少，排污许可证于 2025 年 12 月 3 日进行了变更。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

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投资 25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215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 4.76%。 

（四）验收范围 

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化肥原料路线优化项目涉及的废气、废水、

噪声、固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整体按照《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化肥原料路线优化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和濮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该项目的审批意见进行建设。对照《关于

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项目建设性质、规模、建设地点、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等 5 方面，均未

发生重大变动。 

三、环保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治理设施 

本项目备用方案运行期间煤化工装置区和天然气装置区均不新增废水产排，无

需新增废水处理设施。 

（2）废气治理设施 

①新建 RTO 废气处理装置 

本项目新建一套 RTO 处理装置，将煤化工装置区低温甲醇洗放空气、污水处理

站收集的废气集中收集后进行处理，环评时设计废气处理量为 7 万 m3/h，实际建设

的废气处理量为 7.1 万 m3/h。 

②天然厂区天然气装置区合成一段转化炉 SNCR 脱硝工程 



天然气装置区现有合成一段转化炉外排烟气主要污染因子为 NOX 和 PM10，根

据原环评时的例行监测结果，其中的 NOX排放浓度超过了《化学肥料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DB41/2557-2023）》限值要求（PM1010mg/m3、NOx100mg/m3）。

本项目对其实施了提标改造治理，在一段炉辐射段出口与对流段之间喷入气氨的方

式进行脱硝，即 SNCR 脱硝。 

③煤化工和天然气装置区燃煤锅炉 SNCR 脱硝提标改造情况 

煤化工装置区现有3台130t/h燃煤锅炉和天然气装置区现有2台75t/h、1台130t/h

燃煤锅炉烟气脱硝均采取 SNCR 工艺，原环评时的脱硝还原剂均为 15%的氨水，根

据 2023 年的在线监测结果，煤化工装置区锅炉和天然气装置区锅炉外排烟气中 NOX

最大值均无法稳定达到环保绩效分级 A 级要求的 50mg/m3 以下。技改工程对锅炉烟

气治理进行了提标改造，将氨水改为气氨，以达到环保绩效分级 A 级要求。 

（3）噪声 

本项目营运期噪声源主要经基础减振、消声等措施处理，以减轻对外环境的影

响。 

（4）固体废物 

本项目涉及煤化工装置区的固体废物有变换废催化剂（危废代码 261-167-50）

和液氮洗废分子筛（一般固废代码 900-008-S59），涉及天然气装置区的固体废物有

CO2 脱硫产生的废活性炭（危废代码 900-039-49）和有机硫水解废催化剂（一般固

废代码 900-041-49），该类固废产生周期长，运行至今两个装置区均尚未产生，今

后该类固废产生后将交有资质单位处置或由厂家回收。 

四、环保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污染物排放监测 

（1）煤化工装置区废水总排口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及在线数据统计结果，煤化工装置区废水总排口各污染物排

放浓度最大值分别为 COD49.473mg/L、氨氮 2.511mg/L、总氮 24.775mg/L、



BOD6.8mg/L、SS29mg/L、氟化物未检出、硫化物未检出、挥发酚未检出、氰化物未

检出、磷酸盐未检出、石油类 0.57mg/L、总有机碳 7.0mg/L，外排各污染因子均可《化

工行业水污染物间接排放标准》（DB41/1135-2016）、其中 COD、氨氮、总有机碳

可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 二级标准，同时各污染因子均可

满足濮阳市第二污水处理厂进水指标要求，煤化工装置区废水可达标排放。 

（2）天然气装置区废水总排口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及在线数据统计结果，天然气装置区废水总排口各污染物排

放浓度最大值分别为 COD68.429mg/L、氨氮 2.591mg/L、总氮 39.023mg/L、总磷

0.508mg/L、SS10mg/L、硫化物未检出、挥发酚未检出、氰化物未检出、石油类

0.54mg/L，外排各污染因子均可《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538-2017）、

其中 COD、氨氮可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 二级标准，同

时各污染因子均可满足濮阳市第二污水处理厂进水指标要求，天然气装置区废水可

达标排放。 

2、废气污染物排放监测 

（1）煤化工装置区废气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①RTO 废气排放口 

根据验收监测及在线数据统计结果：RTO 废气排放口外排的颗粒物浓度范围为

2.5~3.6mg/m3、SO2 3~11mg/m3、NOX 5~15mg/m3，均可达到《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GB31571-2015）中浓度限值要求（颗粒物 20mg/m3、SO250mg/m3、

NOX100mg/m3 ），甲醇未检出、硫化氢浓度范围为 0.027~0.042mg/m3 、氨

0.94~1.13mg/m3、非甲烷总烃 1.928~8.521mg/m3，均可达到《化学肥料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DB41/2557-2023）中浓度限值要求（甲醇 50mg/m3、硫化氢 3mg/m3、

氨 10mg/m3、非甲烷总烃 50mg/m3），各污染因子均可达标排放。 

②锅炉烟气排放口 



根据在线数据统计结果，煤化工装置区锅炉烟气外排各污染物浓度范围为：颗

粒物 1.162~5.184mg/m3、SO2 0.342~30.872mg/m3、NOX16.505~47.372mg/m3，NH3 

0.016~6.846mg/m3，各污染物均可达到煤制氮肥行业绩效分级 A 级对配套燃煤锅炉

的烟气排放要求（PM、SO2、NOX浓度分别不高于 10、35、50mg/m3）及河南省 2021

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中锅炉烟气 NH3 浓度限值 8mg/m3 的要求。 

③厂区内监控点（甲醇罐区附近）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煤化工装置区甲醇罐区附近监控点非甲烷总烃 1h 浓度限值

可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厂区内 1 小时监控

浓度限值 6mg/m3 要求。 

④煤化工装置区无组织排放厂界浓度监测结果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结果，煤化工装置区厂界颗粒物监测最大浓度值为 480μg/m3、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厂界浓度限值 1.0mg/m3 要求，

非甲烷总烃厂界浓度最大值为 1.06mg/m3、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1-2015）厂界浓度限值 4.0mg/m3 的要求，甲醇厂界浓度未检出、NH3 厂界

浓度最大值为 0.343mg/m3、H2S 最大值为 0.007mg/m3、臭气浓度小于 10，均可满足

《化学肥料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2557-2023）厂界浓度限值要求（甲

醇 12mg/m3、NH30.75mg/m3、H2S0.03mg/m3、臭气浓度小于 20）。 

（2）天然气装置区废气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①合成一段转化炉烟气 

根据自行监测结果，天然气装置区合成一段转化炉烟气外排的 NOX、颗粒物可

满足《化学肥料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2557-2023）的浓度限值要求，

NH3 可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066-2020）的浓度限值要求。 

②锅炉烟气 

根据在线数据统计结果，天然气装置区锅炉烟气外排各污染物浓度范围为：颗

粒物 1.392~3.165mg/m3，SO2 1.503~14.6mg/m3，NOX 26.673~48.738mg/m3，NH3 排放



浓度范围为：0.011~6.987mg/m3，各污染物均可达到煤制氮肥行业绩效分级 A 级对

配套燃煤锅炉的烟气排放要求（PM、SO2、NOX浓度分别不高于 10、35、50mg/m3）

及河南省 2021 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中锅炉烟气 NH3 浓度限值 8mg/m3的

要求。 

③天然气装置区无组织排放厂界浓度监测结果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结果，天然气装置区厂界颗粒物监测最大浓度值为 470μg/m3、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厂界浓度限值 1.0mg/m3 要求；

非甲烷总烃厂界浓度最大值为 1.07mg/m3、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1-2015）厂界浓度限值 4.0mg/m3 的要求；NH3 厂界浓度最大值为

0.334mg/m3、臭气浓度小于 10，均可满足《化学肥料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1/2557-2023）厂界浓度限值要求（NH30.75mg/m3、臭气浓度小于 20）；H2S

厂界浓度最大值为 0.007mg/m3，可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厂

界浓度限值要求（H2S0.06mg/m3）。 

3、噪声监测结果 

煤化工装置区各厂界噪声监测值范围为昼间 56~58dB(A)、夜间 44~48 dB(A)，

昼、夜均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

限值要求。 

天然气装置区各厂界噪声监测值范围为昼间 55~59dB(A)、夜间 45~46dB(A)，昼、

夜均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限值

要求。 

4、固体废物处置情况检查结果 

本项目涉及煤化工装置区的固体废物有变换废催化剂（危废代码 261-167-50）

和液氮洗废分子筛（一般固废代码 900-008-S59），涉及天然气装置区的固体废物有

CO2 脱硫产生的废活性炭（危废代码 900-039-49）和有机硫水解废催化剂（一般固废



代码 900-041-49），该类固废产生周期长，运行至今两个装置区均尚未产生，今后

该类固废产生后将交有资质单位处置或由厂家回收。 

5、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达标情况 

本项目所涉及污染源排放的颗粒物、SO2、NOX、VOCS、COD、NH3-N 实际排

放量均满足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的总量控制指标。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本项目运行对周围环境影响可接受。 

六、验收结论 

项目已按环境影响书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的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且已与主

体工程同时投入使用，主要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及总量控制指标要

求。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未发

生重大变动，建设过程中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和重大生态破坏。本项目己经按照要

求取得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建设单位未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受到处罚，验收报告编制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技术规范，验收报告

基础资料数据属实，不存在重大缺项、遗漏，验收结论明确合理，本项目不存在其

他不符合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等情形。因此，验收工作组一致同意本项目通过

竣工环保验收。 

七、后续要求 

对各项环保设施定期维护，确保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八、验收人员信息 

参加本次验收的人员信息见附表。 

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6 年 6 月 9 日 



 


